






白山林种字〔2019〕15号


白山市林业局2019年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情况通报

各苗圃：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持续、广泛、深入地开展，结合我市实际，规范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根据省市有关要求，在市区范围内开展了“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现将抽查通报如下。
一、抽查对象及范围
   在白山市区范围内登记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企业，抽取比例为3%。
2、 抽查结果
 
本次是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要求开展的，执法检查人员是从检疫站、林政科、种苗站组成联合检查组。
被检单位是城区绿化管理处苗圃和六道江镇文中苗苗圃2户企业，一户国营企业，一户民营企业。
1.各企业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范围都能在许可证批准的范围内开展正常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经营许可证外非法越权经营问题。
2.根据国家林草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规定，抽查企业经营行为，经抽查的2户企业生产地点和注册地址均于实际经营地址相符，不存在跨地区生产经营问题。
3.根据国家林业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规定，抽查的2户企业，六道江镇文中苗圃的经营许可证发放机关是浑江区林业局，市区绿化管理处的经营许可证发证机关是有白山市林业局，序号、许可证号填写合理无误，无超过5年逾期未办证现象。
4.档案管理情况，2个苗圃档案管理均不同程度存在不健全现象，主要表现在平时的工作记录不想洗，何时换土，用工量，费用支出，何时施肥，使用什么肥料，数量多少，何时换床，换床面积，株数，树种，苗高、地径、侧根数、根副等等因子记录不详细，希望以后认证整改。
[bookmark: _GoBack]三、整改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对林木种苗生产经营许可、标签、档案、质检等各项制度作了新的规定，各单位要严格按规定开展工作，严格执行销售的林木种苗要附有标签，统一林木种苗标签颜色，正确填写和使用标签；林木种苗生产经营者要建立生产经营档案，分年度造册建档，档案内容要连续、完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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